
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内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作为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我们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方大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60号）相关内容基于独立判断，发表

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修订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意见 

1.经核查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部分修订内容，进一步明确了股东大会

的组织召开除应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自律规范的规定外，

还应严格遵照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进行。我们认为，该等修订

不涉及议事规则的实质性变更，属于公司完善公司自治制度的行为，不违反法律

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 

2.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关于相关主体提请召开、召集临时股东大会、提交

股东大会议案等内容的修订，系对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关于股东大会组织、召集、召开等程序的补充及明确，是对公司自治规范的进一

步完善，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3.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修订，明确了董事会选举的具体操作办法，即新

的董事候选人应与原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投票表决，最终确保董事会换届选举符

合公司章程规定的“新的董事人数不超过董事会组成人数的 1/3”，是对《公司

章程》原则性规定的补充与明确，意在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、连续性，保护中

小投资者的权益，与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立法意图一致。 

4.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修订内容，涉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

份股东，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或披露义务不符合规定时的表决权限制问题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第 120 条规定，“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，不



得改变其交易结果。对交易违规者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；在违规交易中获利的，

依照有关规定处理。” 

我们认为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未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履行披露义务，或履行披露义务不符合规定的，属

于违规交易行为，其交易结果虽然不能改变，但其民事责任并不能因为交易结果

不能改变而被免除。关于违规交易者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，《证券法》并未明

确规定，应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。 

另外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对第三十一条进行修订的目的，在于督促投资

者在买卖股票时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，与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的立法意图一致。 

二、关于修订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意见 

1.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关于制度名称以及部分条文的修订内容，系对条文表

述的调整以及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同或相近条款的增删或引用，未涉及对《董事会

议事规则》实质性内容的变更，该等调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2.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部分修订内容，涉及公司的信贷及对外担保的决策

程序，属于公司在自治范畴内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调整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关于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的修订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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